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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76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大專教師限期升等規範評析－兼評「教師法修正

草案」 

二、議題所涉法律 

（一）教師法 

（二）大學法 

（三）專科學校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緣起 

行政院上（3）月 8 日送交本院審議之「教師法

修正草案」，將具爭議性的「限期升等」條款明文納

入資遣教師要件之中，引發大專教師不滿與恐慌
1
。 

（二）限期升等條款 

2005年全文修正之「大學法」第 19 條規定：「大

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，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

義務，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，另定教師停聘或

不續聘之規定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並納入

聘約。」因此，自 2006 年起，各大專校院紛紛在其

聘任辦法中自行訂定教師「限期升等」條款，要求校

內講師、助理教授、副教授須於一定期限內完成升等，

否則將依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第 1項第 14款「違反聘

約情節重大」規定予以解聘或不續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馮靖惠，限期升等納資遣要件 私校師恐慌，聯合報，2019 年 4 月 14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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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律實務見解 

基於上開限期升等條款，自 2012 年起，陸續有

大專教師因此遭解聘或不續聘，繼而提出救濟且經最

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原處分。就此爭議條款，最高行

政法院近期已透過多起定讞判決確認如下原則：大專

校院要依「教師法」第 14 條佐證教師有「違反聘約

情節重大」情事始得不續聘教師，不得單以教師「未

限期升等」就認定達「情節重大」，而應回歸「不適

任教師」之綜合審查（包括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判

字第 150 號、105 年度判字第 210 號、105 年度判字

第 280 號、105 年度判字第 384 號、105 年度判字第

550 號、106 年度判字第 246號）。因此，教育部於 2018

年 5 月也曾通函各校，審議教師不續聘時仍應受有具

體事證達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」之限制，而非預先以

聘約約定違反相關條款即視為情節重大而不續聘（臺

教高通字 1070047657號）。 

（四）負面效應 

大專校院本於追求卓越，自得要求教師不斷自我

提升專業能力。然現行制度在教育現場實際運作產生

的負面效應卻是：校方經常企圖透過「限年升等」的

懲處機制，令基層大專教師淪為被高度支配的勞動力，

將「招生成果、行政表現、配合程度、產學績效、I

級期刊論文數」…等，都納入升等與評鑑的「指標」，

並進一步藉懲處機制排除不配合或不受制約的教師
2
。

再者，在少子女化趨勢下，此管道恐成為校方解聘超

額教師之利器。整體而言，已有越來越多大專教師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高教工會敬邀連署：反對《教師法》修法納入大專教師現年升等與教師評鑑資遣懲罰條款，大

學快報第 184 期，2019 年 4 月 16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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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，這個原本聲稱是「提升學術品質的必要之惡」的

限期升等條款，在高等教育現場中，早已變質為扼殺

學術發展生機的惡法
3
，不利我國高教長遠發展。 

（五）教師法修正草案之爭議 

教育主事者本應正視前揭負面效應，予以深刻反

省與檢討改進。不料，此次「教師法」修正卻反其道

而行，反而將「限期升等」條款明文入法，列為資遣

教師之法定事由，引起大專教師一片譁然。教育部雖

宣稱主要目的是明定教師違反限期升等不能「不續

聘」，只能「資遣」並給與資遣費，讓教師更有保障
4
。

但事實上，教師未於限期升等，將從過往不續聘審議

要求教評會「三分之二以上同意」的重大議案審議標

準，改為「資遣案」，此時教評會只須「二分之一以

上同意」即可。而「資遣」其實與「不續聘」一樣，

都是剝奪教師工作權，但改成資遣之後，對校方而言，

更形容易，何來對教師更有保障之說
5
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綜合以上所述，針對大專教師限期升等規範，僅提出

以下幾點建議： 

（一）取消將限年升等條款入法：經查行政院版的「教師

法修正草案」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將「違反限期升

等而應予不續聘或資遣之聘約條款」納入得資遣教

師之法定事由，基於限期升等條款對於教育現場產

生之負面效應，不僅不應納入教師法，積極作為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教師集體提案，廢除現年升等，重振學術生機，大學快報第 128 期，2017 年 6 月 16 日。 
4 馮靖惠，教師法修法 未限期升等可資遣 私校教師恐慌，聯合晚報，2019 年 3 月 12 日。 
5 同註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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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該遊說各校廢除章則中之相關規定。 

（二）不以剝奪工作權為唯一處置：對於限期升等未通過

之教師，但違反聘約非屬情節重大者，允宜依比例

原則另做懲處，例如，不得晉薪、不得借調兼職、

不得支領超之鐘點費等，不以剝奪工作權為唯一處

置
6
。 

（三）以鼓勵取代懲罰：相對於現行具有懲罰意涵的限期

升等條款為教師們帶來的扭曲與壓迫，呼籲校方可

以改變思維，提供更多的獎勵措施或學術資源，讓

教師們能夠發展出更多深度研究成果，免去種種表

面式的輕薄短小發表
7
。 

（四）建立輔導機制：各校允宜建立有利教師升等的支持

系統。針對限期升等未通過教師，校方應當先提供

協助、輔導。倘若真的難以輔導改善且有具體事實

佐證，始發動不適任的處理流程
8
。 

（五）強化多元升等方案：教育主管機關應強化現有的「多

元升等」方案，鼓勵各校積極採用，讓不同領域/學

門的教師能享有更彈性、進步的升等機制
9
，而不限

於學術研究發表。 

 

撰稿人：李高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規範探討，中正大學人事室，2018 年 5 月。 
7 同註 3。 
8 同註 6。 
9 吳思瑤，大學教師限期升等制度 是高教生機?還是高教危機? 2018 年 2 月 2 日。 


